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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100 年 10 月 18 日(星期二) 中午 12:20  
會議地點：生命科學館 628 室 
會議主席：羅院長竹芳 
 

記錄：林佐理員姵妏 

出席：莊副院長榮輝、陳主任兼副院長俊宏、張所長兼副院長震東、

潘主任子明（王技士慈圓代）、潘所長建源、鄭所長石通、周

所長子賓、李所長培芬（何助理教授傳愷代）、周所長宏農 

列席：韓助理教授玉山、張助教耀文、張秘書倩妮、賀技士銀珠 
 

壹、 報告事項：  

一、 本院環安衛小組於 100 年 10 月 12 日召開本年度第 1 次會

議，會中達成決議之事項如下： 

1. 本院本學期之實驗室安全衛生訪視，訂於 100 年 11 月 23
日星期三 9：00~12：30 舉行。 

2. 本院本年度之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逾 100 年 10
月 24 日至 27 日舉辦，舉辦時間地點如下： 

10 月 24 日 12:20~13:20（三樓演講廳） 
10 月 25 日 12:20~13:20（三樓 3A 教室） 
10 月 26 日 12:20~13:20（三樓演講廳） 
10 月 27 日 12:20~13:20（三樓演講廳） 

3. 建議各系所，請即將退休之老師在退休之前，必須將其實驗

室之化學藥品清空或轉移完畢，方能辦理退休。 

4. 依據校來函校環保字第 1000045452 號，檢討改善生科館

622 室實驗場所化學品與廢棄物管理等環保、安全、衛生相

關事項，本院提出具體有效改善計畫。（報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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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本校環安衛中心 100.10.12 校環保字第 1000045986 號函

致全校各院系所中心，內容略為：惠請各院全面清查所轄館

舍是否有退休教師未依法歸還實驗空間、違規使用實驗場所

之情形，並以院為彙整單位，於 100.10.28 前擲回環安衛中

心。請系所中心依該函所附之表格，將清查結果於 100.10.25 
(二)前送院；如有因研究計畫特別需要申請保留使用者，亦請

通過系所務會議後於送院期限內一併提出。（參來函，報告附

件二） 

 

三、 確認「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退休及離職教師使用研究室

及實驗空間處理要點」草案內容（附件二），提送下次院務會

議討論。 
說明：本草案前經提送 99.12.13 及 100.3.17 二次院務會議討

論，但因時間因素而不及討論，擬於下次院務會議

（100.11.19）提及討論。 
 

貳、 討論事項： 

一、 本(100)年度「教學輔訓經費」及「圖書儀器設備費」相關經

費分配案（附件一），提請討論。 
決議：經費分配通過如附件。 
 

二、 本(100)年度支付 99 年度一般用電自付額（15%），各系所分

配如附表（附件三）。 
決議：院方負責思亮館共同課程及動植物標本陳列館等電費

的部分，並以院管理費 100 萬元補助各單位支付電費。一系

五所（生科館、漁科館等）應付電費分配係以專任助理教授

以上人數比例計算之。 
 
壹、 臨時動議： 

無。 
 
貳、 散會（1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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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修訂意見： 

一、99.10.21 主管會議： 

1. 單位若已依規定簽報校方依法執行回收程序，則不應再向單位收費。 

2. 院和系所均無法提供收費憑據，可考量另訂收費辦法，簽請校方代收款項

並提供正式憑據。 

二、生科系意見： 

1. 建議院辦明訂收費及繳納方式。 

2. 如果某位老師對系所有繼續性之貢獻，該如何回饋給老師使用空間。 

3. 如果院明訂收費一坪 400 元，系所如訂出較高費用，則高出之費用是否可交回系所使用。 

4. 建議系辦能於老師退休離職前一年提醒老師相關問題(如清點財產及化學藥

品清點)，或退休前 3 年收的研究生要同時有 2 個指導老師，且院辦能以此

筆經費提供給退休教師實際之協助，如搬運東西或人力協助。 

三、動物所意見： 

  建議主管會議修訂意見納入生命科學院退休及離職教師使用研究室及實

驗空間處理要點條文內 

四、分細所意見：（牽涉母法，已建請周所長提案至校務會議修訂校要點） 

1. 退休或離職教師未於前點第一項規定期限內交還研究室或實驗空間者，各

系所應簽報校方依法執行，積極協助收回；系所依規定積極協助後，系所

不再負相關責任。 

2. 退休或離職教師如未依前點第二項規定妥善處理或移轉相關化學藥品、儀

器設備與廢棄物者，由所屬系所負責後續處理；退休或離職教師於離校前

應先經系所主管簽章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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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退休及離職教師使用研究室及實驗空間處理要點(草) 

民國ＸＸ年ＸＸ月ＸＸ日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點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有效利用空間，落實環安衛管理，提

高整體資源使用效率，特依本校「退休及離職教師使用研究室及實驗空間處理辦法」

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 本院教師退休或離職，除因有本校研究計畫之特別需要於退休或離職前向各系所提

出申請，並經各系所務會議、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本校行政會議同意保留使用

外，應於退休或離職日起三個月內將使用研究室及實驗空間交還原使用單位。 

退休或離職教師在交還空間前，應將從事研究實驗所遺留之化學藥品、放射性物質、

可發生游離輻射等儀器設備及研究實驗所衍生之廢棄物妥善處理、辦理移轉。 

第一項經行政會議同意保留使用之空間，應訂定使用範圍及期限，使用期限每次最

長不得逾一年。 

各系所宜規劃共同使用空間，提供退休或離職教師使用。 

第三點 退休或離職教師未於前點第一項規定期限內交還研究室或實驗空間者，各系所應簽

報校方依法執行，積極協助收回。 

退休或離職教師如未依前點第二項規定妥善處理或移轉相關化學藥品、儀器設備與

廢棄物者，由所屬系所負責後續處理。 

第四點 教師自退休或離職日後之第四個月起，不論是依第二點第一項規定保留使用或未依

規定私自佔用者，均應酌收使用及管理費用，其費用以每月每坪 400 元計價（以月

為單位，不滿一個月部份，不予收費）。唯教師若為中研院院士，本院得免收其管理

費用。 

教師依規定保留使用者，其收費方式由教師持本院出具之繳費通知書至本校出納組

繳費，收費項目為「網路設備及空間使用費」，由出納組出具正式收據以供核銷。本

款項經校方依比例核撥至本院後，以支援該教師所在館舍公共設施之管理與維護使

用為原則。 

教師未依規定私自佔用者，其收費方式用由本院直接於該教師原屬單位年度經費中

扣除，至教師交還空間或該系所簽報校方依法執行回收程序為止。本款項以支援本

院各館舍公共設施之管理與維護使用為原則。 

各系所於教師交還空間後，應即通報本院環安衛小組，以安排訪視事宜。 

各系所或各館舍管理單位得視需要，另訂更高之收費標準。 

第五點 本要點施行前已由退休或離職教師使用之研究室或實驗空間，應自本要點施行之日

起三個月內申請保留使用或交還，其收回及收費等程序，適用本要點第三點與第四

點之規定（自本要點施行日之第四個月起開始收費）。 

第六點 本要點未規定者，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點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行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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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網路設備及空間使用申請書 

 

一、申請人： 

二、申請人原單位、職級： 

三、申請人聯絡電話： 

四、申請使用空間編號： 

五、申請使用空間面積：      坪 

六、申請使用期間：民國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共計   月 

七、收費標準（每月每坪）：新臺幣       元整 

八、費用總金額：新臺幣            元整 

 

 

此致 

生命科學院 

 

 

 

申請人簽章： 

原單位主管簽章：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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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網路設備及空間使用費繳費通知書 

繳交 網路設備及空間使用費 通知書 

一、案號：生科院場地 XXXX 

二、管理單位：生命科學院 

三、使用人： 

四、使用人原單位、職級： 

五、使用人電話： 

六、使用空間編號： 

七、使用空間面積：      坪 

八、使用期間：民國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共計   月 

九、收費標準（每月每坪）：新臺幣       元整 

十、費用總金額：新臺幣            元整 

 

敬請惠予查收 

此致 

出納組 

 

經辦人： 

聯絡電話：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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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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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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